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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進行嘉義市托嬰中心幼兒及托育人員性別分析時，以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所提出的性別統計與政策方向為依據，可從托嬰中心的「幼兒收托性別比例」與

「托育人員性別比例」切入，連結我國推動性別平等的法規與政策。以下列出三

項與此議題密切相關之法規、政策及其關聯性： 

一、 《性別平等工作法》 

《性別平等工作法》規範雇主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並應

消除對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在托育人員性別明顯失衡（女性占多數）之情

況下，雇主或相關機關應思考如何消弭「托育是女性責任」的刻板印象，創

造性別多元的工作環境。 

若男性托育人員比例極低，可能反映性別刻板角色的社會化影響，政府

應推動托育產業性別友善職場環境，鼓勵男性從事此類照顧工作，實踐勞動

市場的性別平權。 

二、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嘉義市托嬰中心管理業務與《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密切相關。綱領指出

應建構性別友善職場並消除性別隔離，托育人員以女性為主，反映照顧工作

性別刻板印象，政策應鼓勵男性投入托育，促進職場性別平等。此外，綱領

也強調照顧政策須具性別觀點，托育制度應提供各性別家庭公平的資源與

參與機會，避免強化「照顧為女性責任」的社會預設。 

同時，綱領強調消除文化中的性別刻板印象。若收托幼兒性別比例失衡，

可能反映家庭對不同性別嬰幼兒照顧的偏見。政策應透過宣導與制度設計，

促進家庭角色平等分工，讓托育成為社會共同責任，落實性別平權目標。 

三、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該法保障兒童在無差別待遇下獲得發展與照顧的權利，包含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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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托嬰中心作為嬰幼兒主要照顧機構之一，應確保無論性別，嬰幼兒皆

獲得公平的資源與互動環境。 

若中心在照顧方式上對不同性別幼兒有差異待遇（如對男嬰強調活潑

發展、對女嬰強調安靜聽話），將可能造成早期性別社會化，應透過教育訓

練與課程設計落實性別敏感照顧。 

四、 《CEDAW 一般性建議第 40號》 

根據《CEDAW 一般性建議第 40 號》，婦女在所有決策系統中應享有

平等和包容性的代表權，並強調要消除父權制度下的性別隔離與角色定型

觀念。嘉義市托嬰中心的管理若長期由女性主導，無論是決策層或第一線人

力，皆可能反映社會對照顧工作的性別定型。依據建議內容，締約國應致力

於結構性轉型，讓女性不再僅限於被賦予「家庭照顧者」的角色，而應在公

共與私人領域皆能公平參與決策。托嬰中心作為公共照顧制度的一環，應透

過人力配置與政策領導的性別平衡，落實 CEDAW對決策平權的要求。 

此外，CEDAW強調應從教育、政策、結構面打破性別角色的分化，實

現女性的經濟賦權與公共參與。在托育政策實施上，應避免僅將婦女視為照

顧者，亦應促進男性參與托育工作與決策。此與嘉義市托嬰中心推動性別友

善職場與照顧制度改革密切相關。 

貮、性別統計分析 

根據嘉義市托嬰中心民國 108 年至 114 年之統計資料，幼兒收托人數呈現

穩定成長，從 108 年男童 72 人、女童 66 人，增加至 114 年男童 246 人、女童

225 人，整體人數逐年上升，顯示家長對托嬰服務需求增加，且男女比例相對接

近，未見明顯性別差異，反映出在幼兒送托選擇上，性別並未成為顯著影響因素。 

相較之下，托育人員的性別分布則呈現極度失衡，七年間女性人數自 37 人

增加至 126 人，男性人數則多數年份為 0 人，僅 112 年與 114 年各有 2 人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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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顯示托育工作仍高度女性化。此現象可能受限於社會對「照顧」角色的性別

刻板印象，導致男性投入比例極低，亦顯示托育職場的性別多元性仍有待提升。 

以下分別呈現 108至 114 年嘉義市托嬰中心收托幼兒及托育人員性別統計:  

一、 108至 114年嘉義市托嬰中心收托幼兒性別 

 表 1. 108至 114年嘉義市托嬰中心收托幼兒人數 

年份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性別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人數 72 66 80 87 95 116 133 138 149 162 243 226 246 225 

 

二、 108至 114年嘉義市托嬰中心托育人員性別 

表 2. 108至 114年嘉義市托嬰中心托育人員人數 
年份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性別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人數 1 37 0 46 0 60 0 81 2 90 0 127 1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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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108至114年嘉義市托嬰中心收托幼兒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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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108至114年嘉義市托嬰中心托育人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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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檢視嘉義市托嬰中心 108 年至 114 年間的托育服務性別統計資料時，可

從收托幼兒與托育人員的性別分布，觀察性別平等在照顧制度中的具體展現。配

合《性別平等工作法》、《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及《CEDAW 一般性建議第 40 號》的核心精神，本文從實證資料出發，進

行性別結構與制度現況之分析，以了解托育服務在性別角色、權益保障與文化結

構等層面的平等實踐情形。以下分別從幼兒收托比例、托育人員性別構成，以及

國際法規觀點切入進行探討。 

一、 幼兒收托比例均衡，初步展現性別平等基礎 

根據嘉義市托嬰中心 108 年至 114 年之統計資料，幼兒收托人數逐年

增加，從 108 年男童 72 人、女童 66 人，成長至 114 年男童 246 人、女童

225 人。整體而言，男女人數比例接近，並未出現明顯的性別差異。此趨勢

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所保障兒童應享有無差別待遇的原則，

也顯示在實際托育政策的執行上，幼兒獲得托育服務的性別平等性已初步

實現。此現象亦符合《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中「公平取得福利資源」之要求，

反映出收托政策在幼兒端已相對中立，未有性別歧視或偏誤的傾向。 

二、 托育人員性別嚴重失衡，突顯照顧角色刻板化 

與幼兒性別比例的平衡相對比，托育人員的性別結構則呈現極度失衡。

女性人數自 108年的 37人持續上升至 114 年的 126人，而男性在多數年度

皆為 0，僅在 112與 114年各出現 2人與 1 人。此種現象突顯出照顧工作長

期被視為女性責任的社會性別角色分工，與《性別平等工作法》所禁止之性

別職業隔離相違背。根據《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應致力於破除性別刻板印

象與就業市場的性別分隔；此一統計結果顯示，托育領域仍深受文化認知與

社會預設角色的影響，男性難以進入或被接受於此一職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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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性別分工呈現制度現況，凸顯 CEDAW 觀點的重要性 

托育人員性別比例的失衡亦可從《CEDAW 一般性建議第 40號》觀點

加以理解。建議中強調，女性不應被侷限於家庭照顧與社會再生產性的角色

之中，國家應打破性別角色的制度性隔離並推動性別權力結構的重組。而嘉

義市托育體系中女性主導、男性缺席的現象，正是此種「性別分工常態化」

的具體體現。這不僅反映出文化層面的刻板期待，也顯示在公共照顧政策與

就業系統中，性別平等尚未全面落實。此現象亦呼應《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所指出之「結構性不平等」問題，需透過政策觀察與評估，揭露潛藏的性別

不正義現象。 

 

參、規畫與目標 

一、 背景說明 

根據嘉義市 108 年至 114 年之托嬰中心統計資料，幼兒收托人數男女比例

大致均衡，顯示在服務提供面已具備性別平等基礎。然而，托育人員性別結構則

長期嚴重失衡，七年來男性從業人數大多為 0，僅個別年份出現 1 至 2 人，顯示

托育產業中存在明顯的性別集中現象。此現象雖不受現行法令限制，惟與《性別

平等政策綱領》、《性別平等工作法》以及《CEDAW 一般性建議第 40 號》所

倡導之去性別職業分化、促進性別參與平等的原則有所落差。 

二、 問題分析 

目前照顧職場中「女性即主要照顧者」的文化預設與社會期待仍根深柢固，

導致男性從事托育工作的意願與實際參與比例偏低。此現象除再現性別分工文

化外，亦可能影響職場多元性與長期照顧人力的穩定性發展。鑒於勞動市場為自

由市場，目前無法對性別比例進行強制規範，故建議以文化倡導、制度設計與資

訊揭露為核心策略，逐步回應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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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議內容 

【公部門可執行作為】 

1. 推廣性別職業觀念：推動性別職涯教育 

教育單位與勞工單位可共同設計針對國中、高中及大專院校學生的職

涯探索教材與講座，將非傳統性別職業納入教學重點，如安排男性從事托育

工作者到校分享工作經驗，結合性別平權的職涯故事教材，於課堂或生涯課

程中實施；並於學校舉辦「性別與職業多元性」主題週，提升學生對性別職

業分化的認識，進而拓展其職涯選擇的性別視野。 

 

2.去除徵才語言性別偏見：強化中性用語與徵才語言指導 

托育機構主管機關可主動彙整現有托育機構的徵才文宣與網站內容，

提供範例修改建議，建立中性化語言使用的參考手冊，並透過輔導訪視協助

機構實施。此外，在機關公告或合作計畫中，全面採用中性徵才語彙，如以

「托育人員」取代「保母」，消除職位稱謂中的性別刻板印象。 

 

3.深化性別統計分析專區：呈現性別統計觀測與資訊平台 

在既有「性別統計分析專區」，定期公開托育機構收托幼兒與托育人員

之性別統計資料，並於每年提出性別趨勢分析摘要，供政策單位與民眾參考，

並可結合市政府開放資料平台，提供可視化圖表與資料下載，提升政策透明

度與性別意識推廣。 

 

4.建立激勵與示範標準：研擬性別友善托育認證制度 

參考中央「性別平等職場標章」，本市可研擬「性別友善托育機構標章」，

設計具體評核指標，包含是否使用中性語言徵才、是否提供性平意識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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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具備性騷擾申訴機制等。對通過認證的機構提供額外補助或公開表揚，

提升其社會形象，亦可作為家長選擇機構時的參考依據。 

 

【促進公私協力合作機制】 

1.推動學習與體驗平台：與學校或培訓單位合辦性別職涯探索活動 

托育機構主管機關可與大專院校、職業訓練機構或托育人員培訓班合

作，辦理針對學生之實地參訪與體驗活動，包含安排學生至托育現場見習、

設計「一日托育人員」體驗營，並由不同性別之工作者擔任引導教練，讓學

生直接理解工作內容並打破性別限制印象。 

 

2.提升托育形象與性平意識：協助機構檢視與優化性別形象建置 

由專業團體或性別平等顧問師，提供托育機構一對一諮詢服務，針對其

網站、招生文宣、內部培訓資料進行性別觀點檢視，並協助改寫或優化；另

可編印「性別友善托育形象設計手冊」，提供標語、圖像、案例供機構參考

運用。 

 

3.擴大社區參與與倡導力道：補助民間團體辦理性別與照顧倡導行動 

托育機構主管機關得編列專案補助，支持在地婦幼、社區、青年團體舉

辦性別平等相關講座、展覽、劇場或桌遊設計工作坊，主題聚焦於「男性照

顧角色」、「職場多元參與」等，深化社區層級的性別平等認知。 

 

4.建構正向文化傳播機制：推動媒體與社群合作進行文化倡導 

與在地廣播、網路自媒體、地方社群平台合作，製作短影音、微電影、

人物專訪等多元形式內容，呈現男性從事照顧工作者的真實經驗與正向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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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並以社群行銷方式推廣至年輕族群與家長群體，扭轉傳統性別角色認知，

擴大文化影響力。 

肆、結語 

嘉義市於托嬰中心性別分析與政策回應中，已展現對性別意識的關注與初

步作為。然而，性別平等不僅是權益分配的議題，更關涉社會結構的轉化與文化

價值的重塑。依據《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的指引，政府有責任以性別主流化為手

段，推動制度與文化的雙軌進程，使不同性別者在照顧、就業、教育與社會參與

上皆能享有平等發展機會。展望未來，應持續從制度設計、資源配置與公共論述

三方面深化施政，促進性別公義的實現，並建構一個多元共治、資源共享的永續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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